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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评标方法和标准

评标办法

1、总则

1.1 本办法为机械科学研究总院延庆区东大街 55 号三电分离改造项目 （以下简称

“本工程”）专业承包招标的评标办法（以下简称“本办法”），仅适用于本工程施

工承包招标的评标。

1.2 本办法是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1.3 为确保评标工作的正常开展，评标工作由依法组建的评标委员会承担。评标委员

会全部由受聘的经济、技术专家组成 7人评标小组，专家聘请遵从政府部门有关规定，

自政府专家库中抽取。评标委员会推荐一名评委为评标委员会负责人。评标委员会成

员分别对投标文件的技术标与经济标进行评审。

1.4 与投标人有利害关系的人员不得参与本项目的评审工作。评标委员会成员的名单

在中标结果确定前应当保密。

1.5 评标工作必须遵循公平、公正、科学、择优的原则。

1.6 评标期间，评标人员必须严格遵守保密规定，不得泄露与评标有关的情况，不得

索贿受贿，不得参加影响公正评标的任何活动。

1.7 投标人不得采取任何方式干扰评标工作。

1.8 评标委员会根据本办法及本工程招标文件要求对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进行定量评

分。评审后，由评标委员会负责人汇总评审意见并会同其他评标委员会成员根据评选

的综合得分情况做出中标候选人排序名单，将中标候选人排序名单前三名提交招标

人，由招标人依据评标委员会提交的资料及推荐意见确定中标人，无特殊原因时，招

标人将确定得分最高者为中标人。

1.9 招标人对招标工程项目的开标、评标、决标实施监督管理。

1.10 本评标办法标准总分为 100 分，评分分值计算保留小数点后两位，第三位四舍

五入。

1.11 本评标办法的最终解释权归招标人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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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评标委员会的工作内容

2.1 评标委员会负责本工程的评标工作，依据评标细则和相应法规处理评标中出现的

问题。

2.2 确定评审需澄清、核实的内容，并提出处理意见。

2.3 对投标文件进行初步评审、初步修正、经济评审和技术评审，对出现的问题给予

处理并提出最终意见。

2.4 对投标人进行综合打分。

3、评标程序

3.1 初步评审；

3.2 技术评审；

3.3 经济标评审；

3.4 澄清；

3.5 编写评标报告；

3.6 定标。

4、初步评审

4.1 评标委员会将对投标文件的符合性进行评审，审查其投标文件是否完整、有无计

算上的错误、文件签署是否合格，内容是否详实可靠，是否响应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

求。投标文件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评标委员会初审后按废标处理：

4.1.1 投标文件的内容不齐全或没有实质上响应招标文件的要求和条件；

4.1.2 投标文件中的经济标部分无单位盖章、无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字

或盖章；

4.1.3 投标文件未按规定的格式填写或内容不全或关键字迹模糊、无法辨认的；

4.1.4 投标人递交两份或多份内容上有实质性不同的投标文件，或在一份投标文

件中同一招标项目报有两个或多个报价且未声明哪一个有效；

4.1.5 投标文件对合同中规定招标人的权利或投标人的责任和义务有实质性限

制，而且纠正这种差异或保留，将会对其他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人的竞争地

位产生不公正影响的；

4.1.6 投标人以他人的名义投标、串通投标、以行贿手段谋取中标的；

4.1.7 投标人隐报瞒报或以其他弄虚作假方式投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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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 超过招标文件中工期的要求的；

4.1.9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废标条件。

5、技术评审

5.1 技术标评审内容包括：总体部署是否合理，施工方案是否科学，资源投入是否充

分，进度、质量、安全防护、文明施工等各项管理等策划是否周全并有可靠的保证措

施，现场总平面布置是否合理等。

5.2 技术评审得分 A2，所占权重 K2，K2=0.4；

5.3 详细评分指标见附表一《技术评分表》。

6、错误修正

6.1 对于实质上符合招标文件要求，通过初步评审的投标文件，将进行初步修正，初

步修正包括漏项分析和算术性错误修正两项内容。

6.2 算术性修正原则

(1) 当以数字表示的数额与文字表示的数额不一致时，以文字表示的数额为准；

(2) 当标出的单价与数量的乘积不等于合价时，以标出的合价为准，并修改单价；

(3) 当各项目的合价累计不等于投标文件总价时，以投标文件的总价为准，修改

相应项目的合价与单价。

6.3 投标人应当接受评标委员会对其投标报价合理的算术性修正，此偏差不影响投标

文件的有效性。评标委员会应当书面要求存在细微偏差的投标人在评标结束前予以补

正。

经投标人补正并确认后的修正结果，对投标人产生约束力。

重大偏差和细微偏差遵从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建设部等七部委颁发的第 12

号令《评标委员会和评标办法暂行规定》第二十五项和第二十六项的规定。

上述修正不得以任何方式改变投标总价。

7、澄清

7.1 评标委员会可以书面方式要求投标人对投标文件中含义不明确、对同类问题表述

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和计算错误的内容作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或者要求其

补充某些资料，包括单价的分析资料等。对此，投标人不得拒绝。

7.2 澄清、说明或者补正应以书面方式进行并作为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投标人的澄

清文件不得超出投标文件的范围或者改变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

7.3 投标人资格条件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招标文件要求的，或者拒不按照要求对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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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文件进行澄清、说明或者补正的，评标委员会可以否决其投标。

7.4 投标人不得借澄清问题的机会，与招标人及评标委员会私下接触或对原投标价和

内容提出修改。

7.5 招标人不接受投标人主动提出的对投标文件的澄清。

8、经济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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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技术评分表》技术评分表

序

号
项目

标准

分
评分标准 分值

1
施工方案及主要施工

方法
30

总体部署合理，对难点重点有针

对性措施
20-30

基本切合实际，方案可行 10-20(含)

欠合理 1-10(含)

2
本工程特点、重点

分析及对策
15

针对性强，难点重点把握准确 10-15

针对性一般 1-10(含)

3

工程投入主要物资及

施工机械设备进场计

划

5

物资齐全，计划合理 5

物资基本齐全，计划基本合理 3

物资不齐全，计划不合理 1

4 劳动力安排计划 10

劳动力安排合理 5-10

劳动力安排欠合理 1-5（含）

5
确保工程质量的技术

组织措施及成品保护
10

保证体系完整，措施有力 7-10

保证体系完整，措施一般 3-7(含)

保证体系及措施欠完整 1-3(含)

6
确保工期总体计划的

技术组织措施
10

切合实际、措施合理 5-10

措施欠合理 1-5（含）

7
确保安全、绿色、文

明施工的技术组织措
10

切合实际，措施有力 7-10

切合实际，措施一般 3-7(含)



6 / 9

施及防止扬尘污染措

施
措施欠合理 1-3(含)

8 施工总平面图布置 5

布置合理、可行 2-5

布置一般 1-2(含)

9
应对特殊、紧急情况

预案
5

措施合理 4-5

措施一般 1-3

技术得分 A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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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经济标评分表》

序号 项目 评分标准 分值 备注

有效投

标报价

+5%以上的 60

在基准价+5%（含）～+4%范围内的 75

在基准价+4%（含）～+3%范围内的 80

在基准价+3%（含）～+2%范围内的 85

在基准价+2%（含）～+1%范围内的 90

在基准价+1%（含）～0%范围内的 95

在基准价 0%～-1%（含）范围内的 100

在基准价-1%～-2%（含）范围内的 97

在基准价-2%～-3%（含）范围内的 94

在基准价-3%～-4%（含）范围内的 91

在基准价-4%～-5%（含）范围内的 88

在基准价-5%～-10%（含）范围内的 85

在基准价-10%～-20%（含）范围内的 75

在基准价-20%以外范围内的 60

附表三《综合得分表》

序号 项 目 权重 得分 合计 备注

1 经济得分 K1=0.6 A1 A1*K1

2 技术得分 K2=0.4 A2 A2*K2

最终得分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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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评分表

序

号
项目

投标单位名称

1 施工方案及主要施工方法

2 本工程特点、重点分析及对策

3
工程投入主要物资及施工机械设备进场

计划

4 劳动力安排计划

5
确保工程质量的技术

组织措施及成品保护

6 确保工期总体计划的技术组织措施

7
确保安全、绿色、文明施工的技术组织措

施及防止扬尘污染措施

8 施工总平面布置

9 应对特殊、紧急情况预案

总分

技术标实际得分=总分*K2（0.40）

投标报价得分

投标报价实际得分=总分*K1（0.60）

总得分=技术标实际得分+投标报价实际得分

注： 1、本表由每位评审专家分别填写。

评审委员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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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综合得分汇总表》

综合得分汇总表

序号 投标人名称
各评审委员综合打分 总分 平均得分 排名

注：1、平均得分为所有评委打分的平均值。

2、排名顺序按平均得分由高至低。

全体评审委员签字：

年 月 日


